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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殺傷力」是我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槍
彈條例) 首創之法律名詞，世界各國並無以「殺傷
力」為槍彈管制標準之立法例。由於「槍彈條例」

對「殺傷力」一詞並未賦予明確之定義，屬不確定

的法律概念。因此，檢察官和法官常要求鑑識機關

對涉案的槍枝彈藥進行「殺傷力」鑑定，以便追訴

犯罪或作為判決之依據。但因槍彈鑑識和兵器領域

也無「殺傷力」的名詞定義，故自民國 72 年「槍
彈條例」公布開始，槍彈「殺傷力」的認定標準就

爭議不斷，直到 81 年司法院秘書長以公文表示，
有關槍彈殺傷力之鑑定標準，應依台灣高等法院 
81 年召開庭長、法官座談會所做之結論，「為在

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以彈丸能穿過人體皮肉層之

動能」作為殺傷力的認定標準(1)，槍彈殺傷力之認

定才有較明確的客觀標準。

槍枝射出彈丸擊中人體之瞬間，一面將動能以

壓應力波之型式傳入人體，同時擠壓皮膚造成皮膚

凹陷拉張變形，變形超過強度極限時，皮膚乃遭穿

透形成射入口，使彈丸穿入人體。由於人體之重要

器官、中樞神經和主要血管都受到皮膚、脂肪、肌

肉和骨骼之保護，輕型槍枝射出之彈丸必須穿入人

體達一定深度，才可能造成致命性之創傷。以受到

最少保護的顳部動脈為例，也在表皮下 3－5 mm 
處。因此，唯有足以穿透人體皮肉層之彈丸才可能

形成致命性射創，故以「彈丸能穿過人體皮肉層之

動能為標準」 作為判斷槍彈殺傷力的依據，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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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科學的。

人體抗彈能力最佳的組織是骨骼和皮膚，關於

槍枝射出彈丸穿透 (perforation) 皮膚所需之射速或
動能之文獻報導頗多，第一個試圖測定彈丸穿透人

體皮膚所需最低速率的是 Journee(2)，他在 1907 年
實驗發現皮膚的抗彈能力遠高於肌肉，乃以人的屍

體進行試射實驗，發現以直徑 11.25 mm、質量 8.5 
g 的球形鉛丸射擊時，穿透皮膚所需最小射速為 
70 m/s，換算成比動能為 20.87 J/cm2。Matoo 等於 
1974 年以人體大腿為試射標的，直徑 8.5 mm、質
量 4.5 g 的球形鉛丸穿透皮膚所需最小射速為 71.3 
m/s，換算成比動能為 20.19 J/cm2 (3)。Di Maio 等
以人體下肢為試射標的之研究則發現(4)，使用0.177 
in 口徑的 Diabolo 空氣槍鉛彈丸射擊時，穿透皮膚
所需最小比動能為 18.03 J/cm2；以 0.22 in 口徑的 
Diabolo 空氣槍鉛彈丸射擊時，動能達 12.74 J/cm2 

即可能穿透皮膚，比動能達 16.51 J/cm2 以上則必
穿透皮膚；以 0.38 in 口徑的圓頂鉛彈頭射擊時，
穿透皮膚所需最小比動能為 19.11 J/cm2。

McKenzie 等人分別以 0.177 in 的尖頭和鈍頭
空氣槍鉛彈丸射擊死亡 10 分鐘以內的豬隻，發
現穿透豬皮所需最低比動能分別為 22.09 J/cm2 和 
24.33 J/cm2 (5)。我國鑑識單位以直徑 6 mm 鋼珠進
行豬隻活體試射實驗結果顯示，鋼珠比動能達 24 
J/cm2 即可射穿豬體皮肉層(6)，與 McKenzie 等人之
豬體試射結果相近。

由前述可知穿透動物皮肉層之最低比動能和穿

透人體者不同，故不宜使用動物作為殺傷力鑑定之

射擊標的。此外，即使是以人體為試射對象，不同

口徑和型式的彈丸，穿透人體皮肉層所需的最低比

動能也不同，約在 12.74 J/cm2 到 20.87 J/cm2 間變
化。另有研究指出同一人不同部位或不同年齡者的

皮膚，其抗彈能力也不相同(7)。為統一判斷標準，

避免紛擾，我國鑑識實務和刑事訴訟實務採取日

本科學警察研究所的研究結果(1)，以射出彈丸比動

達 20 J/cm2 做為槍彈殺傷力的判定標準。由於彈丸
比動能達 12.74 J/cm2 以上，即可能射穿人體皮肉
層，故已造成槍傷之涉案槍彈，即不進行殺傷力鑑

定，以免測得比動能低於 20 J/cm2 時，鑑定結論違
背已發生之事實。

二、槍彈殺傷力鑑定方法

由於相關法律對槍彈之「殺傷力」並無明確定

義，故法官仍可根據彈丸比動能以外之科學鑑定方

法進行殺傷力之判定，尤其是涉案槍枝無適用子

彈、涉案子彈無適用槍枝或試射時易造成危險之槍

彈，都須改採其他方法進行殺傷力鑑定。本文就我

國鑑識實務上使用的槍彈殺傷力鑑定方法描述如

下：

     

1. 性能檢驗法
性能檢驗係進行槍枝試射前的必要程序之一，

其目的在確保槍枝功能正常且可安全射擊，檢驗項

目包括射擊性能和保險性能，但保險性能與槍枝殺

傷力無關，故進行殺傷力鑑定時僅就射擊性能進行

檢驗。輕型後膛槍之射擊性能包括：擊發、開栓、

抽殼、拋殼、後座到位、復進、裝填、閉鎖和待擊

發等完整之循環動作，此等機械動作都可在空槍情

況下，手動操作檢驗其功能是否正常。

鑑定測試時先進行槍枝之分解結合，觀察槍枝

機械結構是否完整正常，槍管是否貫通無阻，並觀

察直接承受膛壓之槍管、滑套、槍機、撞針、轉

輪等零件之材質，是否足以承受可發射比動能 20 
J/cm2 彈丸的膛壓。再以空槍進行開栓、裝填、閉
鎖、待擊發及扣引扳機擊發等試驗，接著使用標準

口徑啞彈進行裝填和退彈試驗。續在測試槍枝撞針

前端塗布紅色塗料，在標準口徑啞彈之底火部位黏

貼監測白紙，在待擊發狀態扣引扳機，觀察撞針是

否可擊中啞彈底火而在監測白紙留下紅色凹痕，以

判斷測試槍枝射擊時撞針之突出量和擊發性能。最

後再裝填紙底火或含底火彈殼，進行擊發測試，以

測試槍枝擊發底火之性能，我國鑑識機關對於無適

用子彈或試射有危險性的土造槍枝和改造槍枝多以

本法鑑定，英國也有使用性能檢驗法鑑定空氣槍為

致命性武器的案例(8)。

     

2. 動能測定法
空氣槍、原廠火藥槍和具備適用子彈且可安全

射擊之土改造火藥槍則使用動能測定法進行殺傷力

鑑定。鑑定時火藥槍和空氣槍分別使用實彈和金屬

彈丸進行試射，並測定彈丸之射速，回收射出彈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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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其質量和截面半徑，根據公式 (1) 到 (3) 求得
射出彈丸之比動能，作為研判槍彈殺傷力的依據。

     
E = mv2/2 (1)
a = r2 (2)
ED = E/a (3)

其中 E 表彈丸動能、m 表彈丸質量、v 為彈丸射
速、a 是彈丸截面積、 r 是彈丸半徑、ED 是彈丸
比動能。

我國鑑識機關用於測定彈丸射速的設備是光電

區截裝置，這類彈丸測速器有兩個光柵，每個光柵

上有一個光源，在光源的對側則有一光電感應器，

飛行中之彈丸從光柵中間經過時，彈丸遮蔽光源產

生之陰影投射在光電感應器上產生電流訊號。進行

彈丸測速時，第一個光柵因槍彈種類之不同，放置

在距槍口一定距離處，以避免槍口氣流場、槍口焰

光和火藥顆粒殘留干擾光柵的光電感應。彈丸測速

器的兩個光柵的間隔固定，且連接一經校準的精密

計時器 (chronograph)，彈丸穿過第一個光柵產生之
訊號啟動計時器，經第二個光柵產生之訊號關閉計

時器，測速器即可利用兩光柵之距離和彈丸經過兩

光柵所需之時間，計算出彈丸射速 v。第二光柵後
方放置監測鋁板，以便測速失敗時，可根據監測板

的終端彈道破壞情形研判殺傷力，監測鋁板後方則

可放置彈丸回收裝置。圖 1 是槍彈殺傷力鑑定試射
時，所用監測鋁板、彈丸測速器、槍枝及其固定座

之安置狀況。動能測定法是最具說服力的槍彈殺傷

力鑑定方法，但仍存有無適用子彈之槍枝無法試射

及土改造槍枝試射易產生危險等問題。

3. 監測鋁板法
內部結構均勻穩定之材料，其抗彈表現變異

小，可選擇固定厚度之材料，測定其最低貫穿比動

能 (彈道極限)，做為殺傷力鑑定之監測板 (witness 
plate)。美國測試防彈材料研判是否貫穿時，以特
定厚度之鋁板置於防彈材料後方作為監測板，以研

判彈頭碎片或其他貫穿物是否有殺傷力，並據以判

定防彈材料測試結果是否合格(9)。我國鑑識學者也

發展出以編號 1100-H12、厚 0.65 mm 鋁板做為監
測板的槍彈殺傷力鑑定方法(10)，此監測鋁板之最

低貫穿比動能為 22.4 J/cm2，因此試射彈丸若能貫

穿監測板，則其比動能必定超過我國的殺傷力判定

標準 20 J/cm2。監測板可放置於彈丸測速器後方，

做為動能測定法的備用方法 (如圖 1)，也可放置於
土改造子彈擊發設備內，用來測定土改造子彈之殺

傷力。圖 2 是監測板遭氣動式槍枝射出鋼珠擊中
後，射穿及未射穿之情形。

圖 1.  槍彈殺傷力鑑定設備，左至右依序為監測鋁板、彈丸測速器、槍枝及固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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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 光攝影分析法
高爆彈之彈頭內含高爆藥及起爆裝置，射出彈

頭擊中目標時，發生之爆炸可產生衝擊波、高速破

片或高速射流造成大範圍的殺傷和破壞效果，其終

端彈道破壞效應並不依賴彈頭動能，故其殺傷力鑑

定不適用動能測定法。且其衝擊波威力強大，高速

破片無方向性且殺傷範圍大，鑑識機關無法以試射

方式進行鑑定。若對結構精密複雜之高爆彈進行 X 
光穿透攝影，觀察攝影結果可分析其結構之完整性

及含鉛底火藥是否已經擊發，以研判其是否為未擊

發之具殺傷力實彈。

當 X 光穿透物體時，部分 X 光會被物體吸收
和散射，使穿透之 X 光強度衰減，其強度衰減情
形可以公式 (4) 表示：

     
ln Io /I = x (4)

其中 Io 為入射 X 光的強度、I 為穿過物體後 X 光
的強度、  為質量衰減係數、  為物體密度、x 為
物體厚度。

 物體組成元素的加權平均原子序越大，X 光
能量越低，則   越大。質量衰減係數、物體密度
和厚度越大，則物體對 X 光的吸收越高，X 光的
穿透率越低。造成 X 光於穿透物體時被吸收而衰
減的機制有三種，其一為光電效應 (photoelectric 
effect)，X 光光子的能量因擊出原子內層軌域的
一顆電子而被吸收；其二為康普吞散射 (compton 
scattering)，X 光光子傳遞部份能量給物體組成元
素之電子而降低能量，並改變行進方向；當 X 光

能量高於 1.022 MeV 時，可與重原子作用而發射出
正子－電子對 (positron-electron pair production)，
是第三種吸收機制。以 X 光攝影分析法進行高爆
彈檢測時，射入  X 光因高爆彈內部零件組成元
素、密度和厚度之差異，而有不同的穿透率，就穿

透之 X 光進行感光成像，可造成內部結構影像的
灰階差異，凸顯出各零件輪廓，故不需拆解或擊發

高爆彈，即可分析其內部構造。X 光攝影雖無法偵
測有機爆炸物，但可分析內部金屬零件的形態、結

構、相關位置和完整性，亦可檢測含重金屬元素的

底火藥。圖 3 是可應用於高爆彈殺傷力鑑定之攜帶
式 X 光掃描攝影設備。

三、槍彈殺傷力鑑定實例

1. 空氣槍殺傷力鑑定實例
歸納整理以動能測定法進行涉案空氣槍殺傷力

鑑定的結果發現(11)，雖然大部分氣動式槍枝出售

時，其射出彈丸比動能都在 20 J/cm2 以下，但許多
購買者自行添購相關零件，改造購得槍枝以增大射

擊威力，導致射出彈丸比動能高於殺傷力判定標

準，最高者甚至可達 96.14 J/cm2，約為我國槍彈殺

傷力判定標準的 5 倍。在一鑑定案例中，兩支同型
空氣步槍，一為經改造之涉案槍枝，另一為未改造

之市售槍枝，分別試射 3 次進行動能測定，結果涉
案槍枝射出鋼珠比動能分別高達 52.2、52.3 和 53.3 
J/cm2，市售同型槍枝射出鋼珠比動能則僅 0.44、
7.13 和 5.11 J/cm2，顯見槍枝改造是違法空氣槍之

重要來源(11)。

圖 2. 氣動式槍枝射出鋼珠射穿 (左) 及未射穿監測鋁板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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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為多次壓縮充氣的氣動式空氣槍，射擊前
空氣槍之充氣次數越多，儲氣槽內氣體壓力越大，

射出彈丸比動能越高(12)。測試結果顯示，分別壓

動充氣桿進行充氣 2、3、5、7 或 10 次，射出彈丸
之比動能分別為 8.8、14.44、21.91、27.49 或 30.88 
J/cm2。因此，測試時若充氣次數少 4 次，其射出
彈丸比動能將低於 20 J/cm2，該槍枝即可能被誤判

為不具殺傷力。

在一件空氣槍殺人案例中(13)，被告與被害人

激烈口角後，返回住處取出高壓氣體鋼瓶為發射

動力的空氣槍，裝上鋼珠朝 7.1 公尺外之被害人射
擊 3 發彈丸，分別擊中其左胸、右臂及左腰部髖骨
處，被害人經送醫急救，不治死亡。涉案槍枝經試

射金屬彈丸進行動能測定，試射 3 次測得最大比動
能為 38 J/cm2。顯見與彈丸比動能高達 1100 J/cm2

以上的 9 mm 口徑衝鋒槍相比(14)，彈丸動能明顯較

低之空氣槍，其射出彈丸比動能只要略高於槍彈殺

傷力判定標準，即具致命性。

回顧大量使用空氣槍毀損車窗和建築物窗戶

玻璃的涉案槍枝殺傷力鑑定結果顯示(15)，槍口比

動能大多低於 20 J/cm2，最低者甚至只有 4 J/cm2，

但仍可擊破住宅玻璃，證明低動能空氣槍仍具相當

程度之破壞性。也有持不具殺傷力空氣槍射擊法院

及地檢署大門之案例，造成大門玻璃碎裂損壞，使

洽公民眾受驚嚇，危害公共安全。在高雄則有使用

不具殺傷力空氣槍射擊捷運站及搭載乘客之公共汽

車，造成玻璃破損，危及大眾及乘客安全之案例。

另有射擊彈丸比動能低於殺傷力判定標準之空氣

槍，造成被害人左眼鈍傷併前房積血之案例。顯見

根據我國殺傷力判定標準鑑定結果不具殺傷力之槍

枝，只是致命性較低，並非完全無傷害人體或毀損

財物之能力。

2. 土改造槍枝殺傷力鑑定實例
使用打釘槍空包彈射擊鋼珠的原住民自製獵

槍，常遭不具原民身分者非法持有和使用，就 14 
支該類土造長槍射出彈丸進行動能測定之結果顯示
(16)，射擊土造長槍時，空包彈封漆顏色和彈殼長

圖 3. 應用於高爆彈殺傷力鑑定之攜帶式 
X 光掃描攝影設備。

圖 4. 多次壓縮充氣之氣動式空氣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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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射出彈丸比動能有顯著關聯性，擊發黑色封漆

加長型空包彈射出之彈丸比動能最高，其次依序為

擊發黑色、紅色和黃色封漆空包彈。擊發加長型

黑色封漆空包彈，射出彈丸之比動能可達 894.1 J/
cm2，高於 9 mm 制式手槍射出彈頭約 800 J/cm2 之
比動能，可嚴重威脅治安。黑色、紅色和黃色封

漆空包彈射出彈丸比動能平均值分別為 448.47 J/
cm2、424.98 J/cm2 和 360.95 J/cm2，僅略低於 9 mm
半自動手槍射出彈頭，對治安亦有重大威脅。

另亦發現土造長槍之槍管過短時，射擊時高壓

火藥燃氣推送彈丸之時間較短，彈丸尚未加速至最

高速率即射出槍管，測得彈丸動能最低。加長槍管

雖有助於提升射出彈丸之比動能，但槍管長度超過

一極限長度時，火藥燃氣因膨脹及冷卻而降低壓

力，加速彈丸之推送力遭摩擦力抵消，彈丸射速反

而隨槍管增長而降低。又，彈丸材質為低密度之鋁

金屬時，射出彈丸之截面密度小，空氣阻力相對較

大，動慣性亦較低，射出槍口後動能迅速下降。射

擊鋼質彈丸不僅可獲得較高之動能，且因鋼鐵為不

易變形之材質，擊中被射物時之穿透力較高，對治

安之威脅較大。鉛彈丸截面密度大，射出後動能減

損較慢，擊中被射物後容易變形，穿透力較低，為

較適合之狩獵用彈丸材質。

在一改造手槍射擊改造子彈之殺傷力鑑定案

例中(17)，2 發試射彈頭測得之比動能分別為 45.1 J/
cm2 和 39.5 J/cm2，與空氣槍射出彈丸之比動能相

近。但在另一改造手槍殺傷力鑑定案中(18)，由於

槍管之材質、結構和厚度與制式槍管相近，且槍機

和撞針均為鋼鐵材質，可承受相當高之膛壓，乃以

制式子彈進行試射鑑定，結果測得射出彈頭之比動

能為 252 J/cm2，與小口徑制式手槍之槍口比動能

相近。另一改造手槍殺傷力鑑定案中(19)，射出彈

頭測得比動能高達 1512 J/cm2，超過衝鋒槍射出彈

頭之比動能，治安威脅極為嚴重。前述結果顯示，

改造火藥槍之殺傷力，可因改造技術精良與否和槍

枝主要零組件材質之不同，而有明顯之差異，射出

彈丸比動能較低者僅與非法空氣槍相近，彈丸比動

能最高者甚至超越制式衝鋒槍，執法及司法人員不

可忽視其對社會治安之危害性。圖 5 為常見改造手
槍之一例。

3. 子彈殺傷力鑑定實例
輕型槍枝所用子彈幾乎全為動能彈，射出彈頭

之動能越大，其殺傷力和破壞力越大，圖 6 是供各
類輕型槍枝射擊之子彈外觀。綜整 5 個非法子彈
鑑定案例(20, 21) 的動能測定結果如表 1，所得數據
顯示，案例 A 之原廠步槍彈於試射時雖已減少發
射火藥之裝藥量達 1/2，其射出彈頭之比動能仍最

圖 5. 常見改造手槍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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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其彈頭為軟鋼核材質，適用於 AK47 步槍。
該類型槍彈在警匪槍戰中曾有射穿警用防彈盾牌

之記錄，是嚴重威脅治安的特殊槍彈。案例 B 和 
C 的各種常見口徑原廠手槍彈，測得之彈頭比動能
約在 300 到 730 J/cm2 之間，其比動能大小依序為 
9 mm  19 口徑半自動手槍彈、.38 SPL 口徑轉輪
手槍彈和 .45 ACP 口徑半自動手槍彈。案例 C 的 9 
mm 口徑改造子彈，其射出彈頭比動能變異極大，
可低至僅 8.3 J/cm2，遠低於殺傷力判定標準 20 J/
cm2，也可高達 107.15 J/cm2。案例 D 改造子彈射
出彈丸之比動能 69.46 J/cm2，約在非法空氣槍彈丸

比動能範圍。案例E改造子彈射出彈丸之比動能高
達 142.95 J/cm2，約為我國槍彈殺傷力判定標準的 
7 倍。顯見改造子彈因改造技術之差異，其射出彈
頭之比動能變異極大，必須實際試射測定其彈頭比

動能，才能正確判定其殺傷力。

     

4. 高爆彈殺傷力鑑定實例
在一鑑定案例中(22)，委鑑物證為 21 發 40  46 

mm 口徑榴彈，該類彈藥並非動能彈，以高爆彈最
為常見。射擊 40 mm 榴彈時，發射器撞針先擊發
底火，引燃彈殼高壓腔內之發射火藥，產生高壓火

藥燃氣，接著火藥燃氣衝破氣孔密封片，進入低壓

腔，在低壓腔內的火藥燃氣膨脹後壓力降低，彈頭

由低壓燃氣推動射出槍口。40 mm 高爆榴彈之彈
頭分成彈鼻部、圓筒部和彈尾部三部分，彈鼻部由

圖 7. 40  46 mm 高爆榴彈外觀。

表 1.  
各子彈鑑識案例鑑定結果摘要。

案例 廠牌型式 口徑 彈頭比動能

A 火藥減量步槍彈 7.62 mm 39 1870.2 J/cm2

B 205 廠手槍彈 .45 ACP 299.42 J/cm2

C

Geco 廠手槍彈 9 mm 19 726.22 J/cm2

WIN 廠手槍彈 .38 SPL 517.0 J/cm2

WCC 廠手槍彈 .45 ACP 429.04 J/cm2

改造手槍彈 9 mm 19 8.3 J/cm2

改造手槍彈 9 mm 19 107.15 J/cm2

D 改造手槍彈 9 mm 17 69.46 J/cm2

E 改造手槍彈 9 mm 17 142.95 J/cm2

圖 6. 供各類輕型槍枝射擊之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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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帽罩住內部之引爆信管組。圓筒部為彈頭主體，

表面之彈帶於射擊時嵌入槍管來復線，使彈頭螺旋

前進產生自旋穩定作用。彈頭圓筒部和彈尾部內有

鋼鐵材質之高爆彈組，內含主爆藥和傳爆藥兩種高

爆藥，高爆彈組之空心彈體於高爆藥爆炸時破裂，

產生高速殺傷破片。圖 7 為委鑑 40  46 mm 高爆
榴彈之外觀。

射擊時彈頭內引爆信管組之保險裝置，因彈頭

向前射出產生之反作用力及自旋產生之離心力而解

除保險，使擊針對準雷管，雷管對準傳爆藥，完成

待擊發狀態。射出彈頭撞擊地面或目標物時，可使

擊針撞擊並引爆雷管，雷管爆炸之衝擊波引爆傳爆

藥，傳爆藥爆炸產生之衝擊波引爆主爆藥，炸碎鋼

鐵彈體，向四面八方射出高速破片，產生殺傷及破

壞作用。故進行高爆彈殺傷力鑑定時不須進行試

射，可使用 X 光掃描照射榴彈，進行 X 光穿透攝
影，觀察攝影結果可分析榴彈結構之完整性，以研

判其是否為可產生殺傷作用之實彈，部分 40 46 
mm 高爆榴彈之 X 光攝影結果如圖 8 所示。
觀察委鑑 40 mm 高爆榴彈之 X 光攝影發現，

此等榴彈之引爆信管組構造與美國軍規 M551 型引
爆信管組相符，其結構均完整，尚未解除保險，尚

未擊發，也未處於待擊發狀態。此外榴彈之傳爆藥

結構完整，高爆彈組球形彈體內形成半預製破片用

的方格狀刻槽也清晰可辨，彈體完整未破裂。由於

彈殼底部中央之底火藥有含鉛成分之起爆劑，對 X 
光之吸收度較高，在 X 光攝影圖中呈現暗帶，顯
示底火尚未被擊發。高壓腔內之無煙火藥密度較

低，不易在 X 光攝影中觀察辨識，但高壓腔內之
發射藥杯完整，亦顯示發射火藥尚未爆燃。根據前

述各觀察分析結果，研判此等榴彈均屬構造完整，

尚未發射之完整 40  46 mm 口徑高爆榴彈，研判
為具殺傷力之彈藥。

四、結論

非法槍彈嚴重威脅社會大眾的生命和財產安

全，執法機關取締非法槍彈是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

手段。偵審機關追訴審判製造或持有非法槍彈之被

告時，需以槍彈殺傷力鑑定之結果為依據，才能將

圖 8. 40  46 mm 高爆榴彈之 X 光攝影顯示其內部
結構完整。

犯罪人繩之以法。因此，確立明確合理的殺傷力判

斷標準，善用現代科技設備，針對射出彈丸進行動

能測定，或經非破壞性方法之協助，分析高爆彈藥

的內部結構，都可就涉案槍枝和彈藥的殺傷力做出

正確可信的鑑定結果，有助於確保司法正義，維護

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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